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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岩土分类等 6项铁路工程

建设标准的通知

铁建设〔2001〕90 号

《铁路工程岩土分类标准》( T B 10077—2001)、《铁路工程地

质勘察规范》( T B 10012—2001)、《铁路工程不良地质勘察规程》

( T B 10027—2001)、《铁路工程特殊岩土勘察规程》( T B 10038—

2001)、《铁路路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 T B 10025—2001) 和《铁

路工业站、港湾站设计规范》( T B 10078—2001) 6 项铁路工程建

设标准, 经审查现批准发布, 自 200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原

《铁路工程地质技术规范》( T BJ 12—96)、《铁路工程地质泥石流

勘测规则》( T BJ 27—91)、《铁路工程地质岩溶勘测规则》 ( T BJ

28—91)、《铁路工程地质滑坡勘测规则》( T BJ 34—91)、《铁路工

程地质风沙勘测规则》( T B 10053—98)、《铁路工程地质黄土地区

勘测规则》 ( T B 10055—98)、《铁路工程地质膨胀土勘测规则》

( T B 10042—95)、《铁路工程地质软土勘测规则》( T BJ 38—93)、

《铁路工程地质盐渍土勘测规则》( T B 10045—96)、《铁路路基支

挡结构物设计规则》( T BJ 25—90) 同时废止。

对勘测设计中新老规范衔接问题, 按《关于实施新发布设计

规范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技〔1999〕88号)办理。

以上标准由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 中国铁道出版社和铁路

工程技术标准所组织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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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铁建函〔1998〕43号文的要求编制的。

本规范共分九章, 其主要内容包括: 总则, 术语, 基本规定,

交接方式的选择, 工业站、港湾站的数量和站址选择, 布置图型,

接轨、交接地点及主要设备配置, 站线数量和有效长度, 车站通

过能力和解编能力。

本规范系首次编制, 在执行过程中, 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

践, 认真总结经验, 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

及时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交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天津市中山路

10 号, 邮政编码: 300142) , 并抄送铁路工程技术标准所 (北京市

朝阳门外大街 227 号, 邮政编码: 100020) ,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俞祖法、杜参、于兴义、李庆生、赵济

华、胡建明、沈建明、周茂祥、伍丽蓉、赵斗、白慧明、吕建军、

吴彩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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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法规和技术政策, 统一铁路工业站、港湾

站设计的技术标准, 使铁路工业站、港湾站设计符合安全适用、技

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要求, 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国家铁路网中标准轨距新建和改建工业站、

港湾站设计。

1.0.3 工业站、港湾站的设计年度宜分为近、远两期, 新建铁路

工业站、港湾站设计可增加初期年度。初期为交付运营后第三年,

近期为交付运营后第五年, 远期为交付运营后第十年。初、近、远

期均采用调查运量。

对可逐步改建的建筑物和设备, 按初、近期运量和运输性质

分别确定, 并预留远期发展条件。对不易改建的建筑物和设备, 宜

按远期运量和运输性质确定。

工业站、港湾站应根据企业、港口的远景规划, 预留发展条

件。

1.0.4 复杂的工业站、港湾站设计方案应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

定。改建工程复杂的, 应有指导性施工过渡设计。

1.0.5 工业站、港湾站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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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工业站 indust r ial st ation

主要为有大量装卸作业的工矿企业外部铁路运输服务的车

站。

2.0.2 企业站 enterprise st at ion

主要为有大量装卸作业的工矿企业内部铁路运输服务的车

站。

2.0.3  路 厂 ( 矿 ) 联设工业 站  railway-fact ory combined

marshalling stat ion

工业站和企业站联合设在一处, 担当进出厂 (矿) 列车到发、

交接、解编及取送等作业, 共同为工 (矿) 企业服务的车站。

2.0.4 港湾站 harbour stat ion

主要为有大量装卸作业的港口外部铁路运输服务的车站。

2.0.5 港口站 port st ation

主要为有大量装卸作业的港口内部铁路运输服务的车站。

2.0.6 路港联设港湾站 railway-port combined marshalling

s tat ion

港湾站和港口站联合设在一处, 担当进出港口列车到发、交

接、解编及取送等作业, 共同为港口服务的车站。

2.0.7 货物交接 delivery-receipt of th e goods

铁路与企业 (港口) 双方在交接地点按协议将企业 (港口) 到

达或发送的货物交给对方的交接方式。

2.0.8 车辆交接 delivery-receipt of th e car

铁路与企业 (港口) 双方在交接地点按协议将企业 (港口) 到

达或发送的货物及车辆一并交给对方的交接方式。

2.0.9 交接场 delivery-receiving 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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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路厂 (矿、港) 车辆交接作业的车场。

2.0.10 厂 (矿) 区车场 area yard of enterprise

担当某一厂 (矿) 区内的车辆集结、选编和取送等作业的车

场。

2.0.11 分区车场 area yard of port

担当某一港区内的车辆集结、选编和取送等作业的车场。

2.0.12 专用线 in dus tr ial siding

由企业、港口或其他单位管理的与国家铁路或其他铁路线接

轨的岔线。

2.0.13 码头线 w harf track

设在码头担当货物装卸作业的线路。

2.0.14 货物装卸线 t eam t rack

为装卸货物使用的线路。

2.0.15 装卸车环线 loading and unloading loop

设有装卸车设备, 用于匀速运行列车装车或用翻车机 (或其

他卸车设备) 卸车的线路。

2.0.16 轨道衡线 w eighbridge track

装有轨道衡设备, 用来称量重车和空车重量的线路。

2.0.17 机务折返段 locomotive t urnaround depot

一般无配属机车, 仅担任机车的整备作业, 不担任机车检修

作业的机务段。

2.0.18 机务整备所 locomotive servicing point

为避免机车回段整备, 在邻近机车作业区, 设置必要整备设

备进行机车整备作业的处所。

2.0.19 站修所 freight car repair in g depot

承担辅修、摘车轴箱检查和摘车临修任务的场所。

·3·



3 基 本 规 定

3.1 工业站、港湾站的分类

3.1.1 工业站、港湾站按所服务的企业性质可分为采掘、加工、

多企业共用工业站及港湾站四类。

3.1.2 工业站、港湾站按交接方式可分为货物交接、车辆交接及

货物和车辆交接并存三类。

3.1.3 工业站、港湾站按车站作业方式可分为无路网中转车流解

编作业和兼负部分路网中转车流解编作业两类。

3.2 工业站、港湾站的设计原则

3.2.1 经铁路运输年装卸货物量 4 Mt 及以上的企业、港口, 或

各企业、港口合计年装卸货物量 4�!Mt 及以上的工业区, 根据需

要可设置工业站或港湾站。

3.2.2 工业站、港湾站的交接方式应根据企业生产性质, 企业生

产和铁路运输的关系, 企业、港口内部铁路运输复杂程度及其与

铁路机车到各装卸点取送车干扰程度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

与企业、港务局协商确定。

3.2.3 工业站、港湾站设计, 应根据铁路到发企业或港口运量、

运输性质、管理和交接方式及该站在路网上所担当的作业等因素,

合理选择接轨地点、车站布置图型及交接作业地点, 合理配置各

车场、机车车辆设备及客货运设备等。

3.2.4 工业站、港湾站的线路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工业站与企业站或港湾站与港口站分设时, 工业站、港

湾站上的交接线, 若办理铁路列车到发作业, 应采用铁路到发线

标准; 若不办理铁路列车到发作业, 宜采用铁路调车线标准。若

在企业站、港口站到发场办理铁路列车到发和交接作业时,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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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作业的到发线应采用铁路到发线标准。

2 联设的工业站、港湾站, 办理铁路列车到发的企业、港口

到达场、到发场内的到达线、到发线应采用铁路到发线标准。

3.2.5 工业站、港湾站的分阶段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业站、港湾站近期工程平、纵断面宜和远期工程相结合,

减少远期改建时对运输作业的干扰和废弃工程;

2 机务折返段按远期规模规划设计, 分期建设。

3.2.6 工业站、港湾站改建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位于铁路枢纽并担当路网车流中转作业的工业站、港湾

站, 改建时宜减少担当路网车流的中转作业量;

2 工业站、港湾站改建时, 如主要车流方向未改变, 不宜改

变专用线的衔接方向;

3 充分利用既有设备, 减少拆迁和节约用地;

4 减少过渡工程和施工对运输作业的干扰。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4 交接方式的选择

4.0.1 矿内运输主要采用铁路, 矿井比较集中, 矿内铁路运输与

铁路机车向装卸点取送车交叉干扰较小时, 路矿双方宜采用货物

交接方式。否则, 宜采用车辆交接方式。

矿内运输主要采用皮带运输机和大型翻斗汽车的露天矿, 矿

内运输与铁路机车向装卸点取送车互不干扰时, 路矿双方宜采用

货物交接方式。

4.0.2 钢铁厂内部运输主要采用铁路, 且与铁路机车取送车交叉

干扰较大时, 路厂双方宜采用车辆交接方式。厂内运输主要采用

皮带运输机时, 各种大宗原料集中在工业站翻车机车场卸车, 路

厂双方宜采用货物交接方式; 入厂其他原料和出厂产品重车, 路

厂双方宜采用车辆交接方式。即采用货物交接与车辆交接并存的

方式。

轧钢厂等厂内运输比较简单, 铁路机车向各装卸点取送车与

厂内运输干扰较小时, 路厂双方宜采用货物交接方式。

4.0.3 当炼油厂装车线较长, 且布置比较集中, 铁路机车向装油

线、物资库 (场) 专用线取送车作业较简单时, 路厂双方宜采用

货物交接方式。

当产品种类复杂, 装车线布置分散, 有效长度短, 厂内自备

机车调车与铁路机车取送车干扰较大时, 路厂双方可采用车辆交

接方式。

4.0.4 大型成批生产的机械制造厂厂内运输主要采用铁路, 厂内

运输与铁路机车取送车交叉干扰较大时, 路厂双方宜采用车辆交

接方式。

中型机械制造厂, 装卸量较少, 厂内运输简单, 或厂内运输

不采用铁路时, 路厂双方宜采用货物交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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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大型火力发电厂厂内卸煤采用翻车机和皮带运输机时, 宜

采用货物交接方式。

电厂厂内运输需要自备机车, 路厂双方运输有干扰交接作业

时, 可实行车辆交接方式。

4.0.6 多企业共用工业站, 各企业采用的交接方式, 应根据企业

性质、企业内部运输方式、企业内部铁路运输与铁路机车向装卸

点取送车的干扰程度, 并考虑该站的作业特征, 按本章第 4.0.1～

第 4.0.5 条的选用原则确定。

4.0.7 当港口码头前沿车船直接装卸率较高, 或者前方仓库和堆

场面积较大, 自铁路到达港口的重、空车能直接送入码头线装卸,

或送往前方仓库、堆场装卸, 港内利用铁路倒运量较少时, 路港

双方宜采用货物交接方式。

当港口码头前沿仓库和堆场面积较小, 自铁路到达港口的大

部分重车, 需要先送往后方仓库、堆场内保管整理, 再用铁路运

至前方仓库、堆场; 或者铁路到达大宗散堆装货物重车, 需要按

品种分组后再卸车, 港内倒运量或调车作业量较多时, 路港双方

宜采用车辆交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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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业站、港湾站的数量和站址选择

5.1 工业站、港湾站的数量

5.1.1 钢铁厂以铁路为主要运输方式时, 应根据企业的生产规

模、货流方向、地形及接轨条件等因素确定工业站的数量。

5.1.2 煤矿、铁矿及其他矿藏, 应根据年产量、矿区范围、装车

点分布、矿区与铁路的相互位置等因素确定工业站的数量。

5.1.3 石油开采和加工工业, 应根据其所在油田产品运输方式、

炼油厂的分布及经铁路运输量等因素确定工业站的数量。

5.1.4 多企业集中的地区, 几家企业经铁路的运量较大时, 可设

置一个多企业共用的工业站。

5.1.5 港口应根据经铁路的运量、大宗货物品名、码头和装卸点

的分布确定为其服务的港湾站数量。对于以煤炭卸车装船为主的

港区, 当运量大时, 可单独设置一个港湾站。

5.2 站 址 选 择

5.2.1 工业站、港湾站站址选择应结合企业、港口的总体规划统

一考虑。工业站、港湾站宜设在靠近企业、港口有大量货流的入

口或出口。企业或港口专用线的接轨地点应设在工业站或港湾站

国家铁路大量车流出入的另一端,减少车流在国家铁路或企业、港

口内部的折角和迂回运输, 并应有良好的地质和地形条件。

5.2.2 位于铁路枢纽或地区内的工业站、港湾站, 与编组站、区

段站间应有便捷的通路; 位于区间的工业站、港湾站的设置, 应

符合车站分布的要求。

5.2.3 工业站、港湾站对各厂 (矿) 区车场、分区车场和装卸点

取送车应有方便的条件。

5.2.4 位于城市中的工业站、港湾站, 应与工业区、港口布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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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符合城市规划、消防、环境保护和卫生的要求, 避免与居

民区、城市主要道路及重要建筑物等发生干扰。

5.2.5 工业站、港湾站站址选择应兼顾地方客货运输, 并应有利

于铁路运输与其他运输方式的衔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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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布 置 图 型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工业站、港湾站图型应根据交接方式、交接地点、引入线

路数量、作业量、作业性质、该站在路网上所担当的作业和货物

装卸地点, 结合企业、港口的规划和地形、地质条件确定, 并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出入工业站、港湾站车流的到发、解编、交接和车辆取送

作业应顺序进行, 减少折角作业;

2 交接作业与其它作业宜平行进行, 压缩车辆在站内停留时

间, 减少车辆的走行距离;

3 车站布置应便于工业站、港湾站及企业站、港口站的运营

管理;

4 工业站、港湾站布置图型应保证车站需要的通过能力、解

编能力、作业安全和效率;

5 工业站、港湾站咽喉区应布置紧凑, 减少站内各项作业的

交叉干扰, 其进路设计应满足站内作业所需要的主要平行作业数

量。

6.1.2 采用车辆交接方式, 当工业站、港湾站担当的路网车流中

转作业量小, 距企业站、港口站较近且地形条件合适时, 工业站

与企业站或港湾站与港口站宜采用联合设置。否则, 宜采用分设。

6.1.3 根据交接方式、交接地点和工业站与企业站或港湾站与港

口站的相互配置, 工业站、港湾站的图型宜按下列四类设计:

1 Ⅰ类图型——铁路与企业或港口间实行货物交接;或实行

车辆交接, 且工业站与企业站或港湾站与港口站分设, 交接场不

设在工业站、港湾站内;

2 Ⅱ类图型——铁路与企业、港口间实行车辆交接, 工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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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站或港湾站与港口站分设, 且交接场设在工业站、港湾站

内;

3 Ⅲ类图型——铁路与企业、港口间实行车辆交接, 工业站

与企业站或港湾站与港口站联合设置;

4 Ⅳ类图型——货物交接与车辆交接并存的图型。

6.2 Ⅰ 类 图 型

6.2.1 当工业站、港湾站的日解编作业量为 2 300辆及以下, 且

作业比较简单时, 可采用一级二场横列式图型。当需要设置机务

折返段 (所) 时, 宜设在站房对侧的右端 (通过式) , 或左端 (尽

端式 )。如设站修所时, 宜设在调车场外侧 (图 6.2.1—1、图

6.2.1—2)。

6.2.2 当有大量散装货物整列到发, 装车采用环线 (或其他装车

线) , 卸车采用翻车机车场 (或环线、其他卸车线) , 且在工业站、

港湾站无解编作业时, 可采用不设调车线的横列式图型 (图

6.2.2—1、图 6.2.2—2)。

6.2.3 通过式工业站、港湾站, 当双方向到发车流比较均衡, 日

解编作业量大于 2�!300辆时, 可采用一级三场横列式图型 (图

6.2.3) 或其他合理图型。当需要设置机务折返段 (所) 时, 宜设

在驼峰牵出线一侧。如设站修所时, 宜设在铁路调车场尾部。

6.2.4 尽端式工业站、港湾站日解编作业量到达系统为 2�!300

辆及以下, 出发系统大于 2 300辆时, 可采用双向二级四场混合式

图型 (图 6.2.4)。当日解编作业量到达系统、出发系统均大于

2 300辆时, 可采用双向二级四场纵列式图型或其它合理图型。当

需要设机务折返段 (所) 时, 宜设在与企业或港口接轨相反方向

两正线之间。如设站修所时, 宜设在编发场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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